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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2年 6月，中国政府授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
划》）。这是继2009年4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
2010年）》之后，中国政府制定的第二个国家人权计划。制
定并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中国政府信守人权领域的
庄严承诺、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全面推进中
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

各级地方政府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各有关部门高度
重视《行动计划》的执行，依照“各司其职、分工负责”的原
则，将《行动计划》纳入本地区本部门工作规划，并结合各
个领域的中长期工作规划，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积极推动落
实。各类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学术
机构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行动计划》的宣传教育和贯彻
落实。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各方
面共同努力，《行动计划》规定的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根据《行动计划》的规定，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
部牵头，国家立法和司法机关、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以及
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组成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
制，负责统筹协调《行动计划》的执行、监督和评估工作。

2014年下半年，联席会议机制组织开展了《行动计划》
中期评估，责成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对《行动计划》执行情况
作出报告，组织专家学者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研究，召开

《行动计划》执行情况中期评估会议，对前期的落实情况进
行检查、评估《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对完成下一阶段的
目标任务作出部署。

2015年7月，联席会议机制启动了《行动计划》终期评
估工作。工作分调研、评估、总结三个阶段。2015 年 7 月至
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多次组织新闻单位、人权专家赴
北京、辽宁、上海、江苏、江西、广东、广西、青海、新疆等地
采访、调研，听取各界人士、社会民众的意见和建议。受联
席会议机制委托，中国人权研究会多次组织人权专家和社
会组织代表赴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济南、武汉等
地，就《行动计划》的落实情况进行调研。

联席会议机制责成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对各自所涉计
划任务的执行、落实与完成情况进行自我评估，并提交书
面评估报告。在此基础上，联席会议机制组织中央和国家
机关有关部门和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以及中央党校、
南开大学、山东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高
校和科研机构人权专家，对照《行动计划》中各项指标，对
各部门、各单位的自我评估情况进行逐条核实和分析，并
广泛征求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
议，最后形成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 年）〉实
施评估报告》，现予以公布。

一、总体执行情况

2012－2015 年，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很不平凡的四
年。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中国
政府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将人权事业的发展与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相结
合，不断加大各项人权保障力度，努力完成《国家人权行动
计划（2012－2015 年）》规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中国人权
事业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保障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2012－2015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
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政府坚持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
常态，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
续发展，改革发展红利惠及全体人民，使全体人民在共建
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

2012－2015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4%，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年均增长 9.2%，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 4.1%以内，农村
贫困人口减少6663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上升到56.1%，
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基本建成2428万套。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率95%以上，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超过80%。公共服
务体系基本建成，教育公平得到更好落实，全民健康状况
明显改善，互联网建设加快推进，为公民享受文化权利提
供了更便捷条件。环境治理力度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新进展。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权利得到
进一步保障。

——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努力实现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稳步发展，政务公开加快推
进，推广电子政务和网上办事，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
权、监督权得到保障。深入推进简政放权，设立权力清单制
度。2014－2015年，取消和下放 557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
272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彻底终结了非行政许可
审批。完善执政党的规章条例，依法惩治腐败犯罪和职务
犯罪，为人权保障创造良好的政治和法治环境。深化司法
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司法责任制，推进司法
公开；修改完善诉讼制度，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
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坚决
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
权，依法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公正审判权等各项权利，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人权理论研究和
人权教育，努力提升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

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人
民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本质要求和发展方向，也对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起着重要
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开展多种形式的人权教育和培训，传播人权理念，普
及人权知识。把人权法治教育融入全民普法、学校教育和
专门教育工作中，人权教育大众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加强领导干部、公职人员的人权法治教育，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多次举办人权知识培训班。支持高校人权相关专业建
设和人才培养，新增5个“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提前
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任务。积极开展人权学术研究，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坚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国际人权
交流与合作，认真履行国际人权条约，推动国际人权事业
健康发展。

2012－2015年，中国继续认真履行已加入的国际人权
条约义务，与有关条约机构就中国执行《残疾人权利公约》

《儿童权利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
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情况开展建设性对话。顺
利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二轮国别人权审查。深入参与
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多边人权会
议。同联合国妇女署联合举办全球妇女峰会。

2012－2015年，中国同美国、欧盟、英国、德国、澳大利
亚、瑞士等举行20余次人权对话和交流，同俄罗斯、巴西、巴
基斯坦、古巴等开展10余次人权磋商和交流。中国人权研究
会和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了4届“北京人权论坛”。

在中国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到2015年
年底，如期完成了计划预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其中约48%的
约束性指标、50%以上的涉民生指标提前或超额完成，《行
动计划》得到全面落实。

在《行动计划》规定的约束性指标之外，中国政府积极
回应社会热点和民众诉求，做了大量促进人权保障的工
作。自2012年起，异地高考逐步开放，受教育权得到更加充
分的落实；2013 年 12 月，劳动教养制度被废止；2015 年 8
月，对四类服刑罪犯予以特赦；审议通过刑法修正案（九），
在立法上取消了 9个罪名的死刑，适用死刑的罪名从原来
的55个减少至46个，等等。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
中国实际相结合，显著提高了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的保障
水平，促进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全面协调发展，成功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发展
道路。《行动计划》的如期完成，充分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全面有序推进人权事业发展的决心和信心，显示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国政府清醒地认识
到，虽然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还面临诸
多挑战。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
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仍然较大，与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相关的医疗、教育、养老、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
配、环境等方面还有一些困难要解决，一些领域的不正之
风和腐败形势不容忽视。在中国，实现更高水平的人权保
障任重道远，依然要付出艰巨努力。

2015年 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北京人权论坛
的贺信中指出，中国人民历经苦难，深知人的价值、基本人
权、人格尊严对社会发展进步的重大意义。实现人民充分
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奋斗目标，中国将坚定不移地
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和世界人权事业的共同发展，不断为人
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2012－2015年，国家不断深化改革，采取一系列既利发
展又惠民生的重大措施，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
得到全面加强，《行动计划》规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一）工作权利

平等就业权利得到保障。2012 年、2013 年、2014 年、

2015 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分别为 1266 万人、1310 万人、
1322万人、1312万人，超过年均新增就业900万人的计划
预期目标。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 4.1%以内，低于计划
5%的控制目标。

获得劳动报酬和休息休假的权利得到进一步保障。
2012－2015年，分别有25个、27个、19个、27个地区调
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分别为 20.1%、17.0%、
14.1%、14.9%。201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劳动合同
法，继续强调同工同酬。2015 年，全国各类企业劳动合
同签订率 90%以上。2015年 11月开展的部分城市 （60个
城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基本情况调查显示，已有超过
50%的职工当年享受了带薪年休假。

安全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安全生产应急平台体系建
设的意见》，国家和 20个省 （区、市）、部分市、重点县
及高危行业大型企业分别建立安全生产应急平台，实现
国家平台与13个省级应急平台、7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
应急平台的互联互通。与 2011年相比，2015年全国各类
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19%和12.4%，重特大事故
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47.2%和31%。2013年，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特种设备安全法。2011－2015 年，在
特种设备数量增长70%的情况下，特种设备死亡人数连续
5年控制在300人以内，万台特种设备死亡率从2010年的
0.67下降到2015年的0.36，特种设备安全状况达到中等发
达国家水平。有关部门修改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
法》《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制定 《工作场所职业
卫生监督管理规定》 等 5部规章、《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
法》 和新增职业病诊断标准，发布 《石材加工工艺防尘
技术规范》 等 70 余项职业卫生技术标准。在金矿开采、
水泥制造、石材加工、木制家具制造等职业病危害严重
领域开展粉尘及毒物专项治理行动。

劳动者技能得到提升。积极开展面向城乡劳动者的
职业培训，截至 2015 年年底，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达
1.67亿人，提前并超额完成1.25亿人的计划预期目标，其
中高技能人才4501万人，占技能劳动者的27.28%。

（二）基本生活水准权利

2012－2015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总体
上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7.5%和
9.2%，超过7%的计划预期目标。

扶贫开发成效显著。2012 年，有关部门制定 《扶贫
开发整村推进“十二五”规划》。截至2015年年底，3万
个规划整村推进村全面启动实施，超出2.4万个村的计划
预期目标；投入资金 1445.69 亿元，村均投入 480 万元。
2012－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易地扶贫搬迁中央预
算内投资210亿元，带动地方财政投入和各类投资2000多
亿元，累计搬迁贫困人口约800万人。针对留守务工贫困
群众，重点开展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实用
技术培训，共培训 930 万人次。国家向 17 个边境贫困县

（市） 投入各类扶贫资金 255.3 亿元，安排边境扶贫项目
3807个，30.6万户边境居民直接受益。截至2015年，全国
农村基层已有超过72.9万名科技特派员，覆盖全国90%的
县（市、区），辐射带动6000万人。

贫困人口大幅减少。2012－2015 年，农村贫困人口
减少6663万人。2015年，国家扶贫标准按2010年价格的
2300元动态调整为 2855元，部分省的扶贫标准高于国家
标准。

居住条件得到改善。2012 年，住房城乡建设部颁布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2014年，公共租赁住房和廉
租住房并轨运行。2012－2015年，国家安排 7700多亿元
支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开工 2970万套，基本建成

2428万套。中央安排全国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1271亿
元，支持改造农村危房 1524 万户，超过计划预期目标 2
倍以上。

（三）社会保障权利
社会保险制度体系进一步健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发布《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工伤职工劳动
能力鉴定管理办法》 等规章。2014 年，城镇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制度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合并实施，建
立起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截至 2015
年年底，全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8.58 亿人，其中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5.05 亿人，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参保人数达 3.53 亿人，超额完成计划预期目标。全
国 31个省 （区、市） 建立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制度。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连续5年按10%左右的比
例上调，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自2010年的1362元提高
到2015年的2240多元。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全民，参保率95%以上。截至
2014 年年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数达到 7.36 亿
人，参合率保持在99%，提前并超额完成计划预期目标。
截至 2014年年底，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超过 13.3 亿人，比
2010年新增 6000多万人，提前完成计划预期目标。居民
医疗保险筹资水平由 2010 年的人均 164 元提高到 2015 年
的515元，各级财政补助标准由2010年的人均120元提高
到 2015 年的 380 元，超额完成计划预期目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达到 80%、70%、75%。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普遍建立门诊统筹制度，支付比例50%以上。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覆盖面不断扩
大。截至 2015 年年底，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73 亿
人，超额完成计划预期目标。7个省实现失业保险省级统
筹，2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部或部分地市实现
市级统筹。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2.14 亿人。工伤保险
市级统筹基本实现，10个省 （区、市） 出台省级统筹办
法。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78 亿人，超额完成计划预
期目标。

社会救助水平逐步提高。截至 2015年年底，城乡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月人均 451元和 264.8元，年
均增幅达到10%。农村“五保”集中和分散供养年人均标
准分别达到 6026 元和 4490 元，比 2012 年同期分别增长
48.4%和 49.3%。全国共实施医疗救助 8406万人次，支出
资金 274 亿元。全国 92%的地区实现医疗救助 “一站
式”结算。

（四）健康权利
医疗卫生保障条件进一步改善。截至 2015 年年底，

通过转岗培训、在岗培训和规范化培训等方式培养 17.3
万名全科医生，超额完成计划预期目标。人均期望寿命
达到76.34岁，高于计划预期标准。

公共卫生服务得到更全面保障。通过并实施精神卫
生法。组织实施 《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指导纲要

（2008 年－2015 年）》，全面加强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在全国开展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筛查诊断、登记管理
和随访服务等工作。截至 2015 年年底，全国在册患者
492.2 万例，患者管理率达到 85.5%。人均公共卫生服务
经费由2011年的25元提高到2015年的40元。城乡居民免
费获得建立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等多项服
务。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建成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265个，
管理高血压患者 8600 多万人、糖尿病患者 2400 多万人。
构建风险评估、现场检疫查验、实验室检测、信息通
报、联防联控为一体的口岸传染病防控体系。截至 2014
年6月，全国259个运营中的口岸全部验收达标，口岸疾
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地方病防治力度加大。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的目标。
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病区改炉改灶率达到99.4%。基
本完成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砷中毒病区饮水安全工程
建设，完成地方性砷中毒病区分布调查，基本落实病区
改炉改灶或改水降砷措施。针对大骨节病和克山病，实
施移民搬迁、食用非病区粮食等综合防控措施，截至
2014 年年底，全国 90%以上的病区村控制了大骨节病，
96.4%的病区县控制了克山病，提前完成计划预期目标。

饮用水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截至2015年年底，饮用
水卫生监测覆盖范围扩大至所有城区和 60%的乡镇。
2011－2015年，全面解决2.98亿农村居民和4133万农村学
校师生饮水安全问题，同步解决青海、四川、甘肃、云南
四省藏区等特殊困难地区 566 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
题，农村集中式供水人口比例由 2010 年的 58%提高到
2015年的82%，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76%，均超额完成
计划预期目标。

食品药品安全的保障措施得到加强。2013 年组建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201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
改食品安全法，有关部门配套制定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
办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食品召回管理办法》 等多项部门规章。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清理近 5000 项各类食品标
准，发布683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方开展药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国务院修改 《医疗器械监督管
理条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审核发布《医疗器
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药品医疗器械飞行检查管理
办法》 等一系列规章。实施国家药品医疗器械标准提高
行动计划，共完成药品标准 4368 个、医疗器械标准 562
项。2011－2015年，共查处药品违法案件 72万余件，侦
破药品犯罪案件3.6万起。

全民健身公共体育设施得到改善。《全民健身计划
（2011－2015年）》全面推进落实，全国各类体育场地达
到169万余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57平方米，均超
额完成计划预期目标。截至 2014 年年底，50%以上的市

（地）、县 （区） 有全民健身活动中心，50%以上的街道
（乡镇）、城市社区、农村行政村有体育健身设施，均提
前完成计划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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